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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模式研究

 中国保险学会 2014-01-20   我要评论 

    本文摘自中国保险学会教保人身保险高校课题研究基金2011年资助课题《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

障体系建设模式研究》，课题作者：袁辉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医改方案正式实施。按照

改革目标，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

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医疗保障方面，除建立和完善基

本医疗保障外，应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在新医改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经验梳理和总结的角度

探讨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模式、方式，形成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与中国医改协调互动格局，这

既是新医改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的要求，也是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需要。 

    本课题以中国新医改方案为背景，选取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探讨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应

有角色和实际身份，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为现实背景，深入剖析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参与

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提出商业健康保险应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总体目标中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卫生筹资理论为研究本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构建我国

新型医疗保障制度必须坚持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充分利用政府财政资源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构建

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相互补充、配合、互动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应与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主要解决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需

求，使各类人群享受相同程度的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以外的需求则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

商业健康保险加以解决。系统论则要求我们在破解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这一课题中，注重顶层

设计，既要规划好改革路线，更要设计好改革进程。商业健康保险绝不能停留于简单补充社会基本医疗保险，

扮演“替补队员”甚至是“板凳队员”的角色，商业健康保险应成为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立足现

实，放眼长远，商业健康保险在医保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应实现由替补队员向主力队员，主力队员向核心队员的

转变，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补充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基本保障的主要竞争者和医疗保险机构与卫生服务机构关系

扭曲的修复者与和谐关系形成的推动和维系者。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不断探索与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的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商业健康保险扮演了基本医疗保障的补充角色，为国民提供了形式多样的补充医疗保险产

品，通过委托管理模式、保险合同模式以及混合型模式等参与到基本医疗保障的经办管理和服务当中，积极参

与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成为了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助力者。事实证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保障了医疗

保障体系运作的公平性，提升了医疗保障体系运转的效率和效果，增强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可及性和可行性。需

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当前政策、市场环境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商业健康保险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还受到一

系列体制和机制因素的掣肘，要化解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这些不利因素，形成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与医疗保障体

系完善的双向互动格局，需要深入剖析产生这些不利因素的深层原因。 

    商业健康保险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在未来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受制于两个方

面，一是商业健康保险自身的制度优势、专业水准、风控能力；二是政策环境的制约。前者需要商业健康保险

机构苦练内功促成嬗变，后者更为复杂，存在较大变数。在政策模糊和渐变状态下，则取决于保险业配合国家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介入模式和和发展路径，取决于商业保险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作为和贡

献。商业健康保险应根据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进程，努力寻求商业健康保险楔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的模式、方式和路径。 

保险资料库图书目录表

新保险法解读：投保人新添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热评新...

法规部杨华柏博士解读新保险法

《中国保险学会首届学术年会...

保险理论研究近期关注的选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席...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保险业：监...

《中国风险管理报告（2011）...

保险巨头押宝中国

关于开展第二届保险研究优秀...

2008－2009年度中国保监会部...



    本课题设计的改革路线和时间进程是：在楔入模式上，探索现有委托管理型、保险合同型、混合型模式的

优劣和适应性，不断创新参与模式；在产品研发上，先发展附加型产品，再发展补充型产品，最终发展替代型

产品；在角色定位上，先扮演补充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再扮演基本保障的主要竞争者，最终成为医疗保险机构

与卫生服务机构关系扭曲的修复者与和谐关系形成的推动和维系者，使商业健康保险成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

助推者和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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